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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险适用问题研究

●刘亚婷

　　

[摘要]在现实社会中,大量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仍然参与市场就业.然而,关于他们在工作中发生工

伤事故是否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现行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导致各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出现判决不一致的

情况.一般来说,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对于超龄劳动者而言,由于他

们已经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因此,在用工资格上不符合劳动主体的要求.劳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并给予他们必要的倾斜保护.笔者认为,只要超龄劳动者仍具有履行相

应工作的能力,就应该认定他们为合格的劳动关系主体,并确保他们与适龄劳动者一样,得到平等的工伤保

险赔偿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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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当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突出，基于２０２０年国

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

约为１４．１亿。 其中，０至１４岁的人口占比为１７．９５％，约

２．５亿人；而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也占据了１８．７０％的比

例，数量约为２．６亿。 人口老龄化这一现象不仅导致劳动

力资源的减少，也加剧了家庭在养老方面的负担，并增加了

基本公共福利的供给压力。 面对这些挑战，部分已达到退

休年龄的老年人不得不选择继续参与就业，以维持生计和减

轻家庭负担，或者为了继续实现自身的价值。 超龄劳动者

是指男性到６０周岁，女性到５０周岁仍具有劳动能力，依靠

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的人。 尽管我国６０岁以上的人群中，

６０至６９岁的低龄老年人占据了５５．８３％的比例，但这一群

体普遍拥有丰富的知识、宝贵的经验以及精湛的技能。 因

此，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展现出了不可忽视的潜力和价值。

但是在实践中，超龄劳动者所从事的一般都是简单、不需要

太多技术的保洁、保安或其他类似的工作。 同时，由于他

们主体的特殊性，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由于工作的原因

发生工伤损害，是否可以依据现行有效的《工伤保险条例》

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学术界与实务界观点不一。 这也导致

司法实务中各地法院的裁决不同。

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的法律属性

(一)学术界的观点

目前，无论是在实务界还是在学术界中，主流的观点都

倾向于采用“二分法”的区分方式，将超龄劳动者的情况明

确划分为劳务关系或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界

限。 对于超龄劳动用工关系的理解，存在不同的学术见

解，主要包括劳务关系说、劳动关系说以及特殊劳动关系说

等多种观点。

支持劳务关系说的观点认为，构成劳动关系需要满足三

个关键条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需符合法定的主体资格、双

方之间须存在人身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应

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超龄劳动者不在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范围内，他们在主体资格上不符合

这些条件。 因此，支持劳务关系说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

倾向于将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劳务

关系。

支持劳动关系说的学者认为，劳动关系不能机械地从劳

动者的年龄来判断，应当根据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从

属性，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管理的关系

来判断。 对于超龄劳动者就业实质和适龄劳动者未有实质

的区别，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

支持特殊劳动关系说的学者认为，因为超龄劳动者在身

体素质以及劳动效率方面，与适龄劳动者都有一定的差异，

为了平衡用人单位、适龄劳动者等各方权益，对超龄劳动者

不应当赋予其适龄劳动者的所有权益保护。 尽管生育保

险、养老保险等某些社会保障待遇，对于部分超龄劳动者来

说已经失去了直接的实质意义，但工伤保险作为其中一项重

要的保障措施，仍应当被纳入他们的保障体系中。

(二)实务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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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当前的“一刀切”模式显得过于刻板，难

以适应现代多样化的雇佣情况。 他们认为，在司法裁决

中，许多“名副其实”的案例出现，也就是说，超过法定工

作年龄的劳动者即使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也不一定能够得到

法律的特别保护。 同样，即使他们被认定为劳务关系，也

并不意味着无法获得某种形式的倾斜性保护。 例如，在江

苏省的相关规定中，明确提到，对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或按照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的情况，不会支付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基于此，有学者提出

将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用工关系划分为三种类型：适龄劳动

关系、超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 学术界对此提出了三种

不同的看法：“法定退休年龄单标准说、养老保险待遇单标

准说、双标准说”。

目前，“双标准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认

同。 即同时采用“法定退休年龄”和“养老保险待遇”两项

判断标准，来确定超龄劳动者法律关系的性质。 换言之，

一旦超龄劳动者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他们原则上只能被

认定为与用工单位建立的是劳务关系。 然而，对于尚未取

得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他们虽然无法享受全部适龄

劳动者的待遇，但在某些方面，如最低工资待遇和劳动时间

等，他们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

特定的待遇如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以及三倍工资等，通

常不适用于超龄劳动者。

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障现状

(一)相关立法规定

１．法律法规类

《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

定，虽然其没有明确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发生工伤时是否可以

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确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但是也明

确了劳动者若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所建立的劳动合同

就自然终止。 对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部分人认

为既然劳动合同已经终止，那么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也就自

然终止，双方不能再建立劳动关系。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认

定劳动关系的成立，不是仅依据劳动合同是否签订。 实务

中存在事实上符合劳动关系的判断三要件，即使未签订劳动

合同，也被认定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故

而应当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２．司法解释类

相较于法律层面的，由最高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

规定，对于已经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之间的用工关系的法律属性，双方之间成立劳务关系。

３．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文件

最高法行政审判庭分别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给

重庆高院、山东高院、江苏高院的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农民工，发生工伤的，是否适用工伤保险待遇的答复中，明

确表示其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为了保障超龄劳动者在工伤时的权益，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发布了相关文件，明确指出以下两种情况下的超龄劳

动者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第一种情况是那些没有领取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并遭遇工伤

的劳动者。 第二种情况则是用人单位虽然聘用的是领取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但已为超龄劳动者购买了

工伤保险的情况。

通过以上梳理，在法律法规层面，我国对超龄劳动者这

一特殊的劳动群体在发生工伤时是否享受工伤没有明确具体

的规定。 但是从其他相关单位的规定来看，目前可以明确

超龄劳动者在发生工伤时，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有

三种：一是对于农民工；二是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继续留在

原用人单位工作的；三是新用人单位对现在超龄劳动者购买

了工伤保险的。 但是对于已达退休年龄在新的用工单位工

作中发生工伤，且用人单位没有购买工伤保险的情形，是否

适用工伤保险待遇没有明确规定。

(二)司法实践认定

在处理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案件时，若出现上述明

确规定的情形，法院一般依据相关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工伤

保险待遇作出判定。 然而，对于所涉及的赔偿项目，不同

法院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读。 一些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认为，

对于达到５至６级工伤伤残等级的超龄劳动者而言，由于其

年龄和身体状况的特殊性，他们可能不具备再次就业的能

力，且相对于一般劳动者，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加脆弱。

因此，这些超龄劳动者可能不会被视为有权享有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福利。

一般来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确认，是

劳动者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司法实践

中，某些法院，例如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的(２０１５)惠民初

字第１７５１号一审民事判决书，以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２０２１)闽民再５６号民事判决书，持有不同的观点。 这些法

院认为，即使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是劳务关

系，他们仍然可以享有工伤保险待遇。 这些法院认为，劳

动关系并不是劳动者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唯一决定因素。

超龄劳动者的工伤权益保护

在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性质的认定上，理论界的学术观

点与实务界实际操作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然而他们的共同

目标都是寻求恰当的解决方案，以平衡各方的利益。 这些

努力旨在实现两个核心目的：一是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确保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二是有效分散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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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风险，促进企业的稳健发展，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

繁荣。

(一)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的性质

国家规定退休年龄，首先是为了保障已达退休年龄劳动

者的养老保险待遇，保证其可以安享晚年；其次是为了提高

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

展，人们生活医疗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不断延长。

这也出现虽然有些劳动者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仍然具

有履行劳动的能力的社会现象。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延

迟退休年龄计划。 如德国、英国等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６５周岁，这些国家的目标是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到６７、６８
周岁不等。 与此同时，有些国家的对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

障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如德国工伤保障制度就规定：“无

论雇员的年龄、种族、性别、收入水平如何，或他们在该职

位上的服务年限长短，只要双方建立了正式的雇佣关系，雇

主就要承担明确的法定义务，即为雇员缴纳工伤事故保险

金。”这一举措旨在确保雇员在工作过程中遇到意外伤害

时，能够得到必要的经济支持和医疗救助。 同时，所有雇

员都自动享有工伤事故保险的保护，无需额外申请或支付费

用，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工作环境，保障其

权益和福祉。

笔者建议，立法机构应明确将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间的用工关系界定为劳动关系。 根据劳动关系三要素的认

定标准，超龄劳动者在为单位工作时，其实际情况完全符合

劳动者身份的三个关键要素。 因此，不应机械地以劳动者

是否达到退休年龄为唯一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具备劳动者的

主体资格。 因此，若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存在质疑，

可以组织相关鉴定机构对劳动者在相关职位上进行劳动能力

的鉴定，判断其是否具备胜任当前工作的能力。 当然这样

的鉴定行为如果由劳动者或用人单位来组织的话，难以实践

执行。 这需要当地的有关部门设置相应的配套设施，对超

龄劳动者劳动能力鉴定费用给予相应补贴，最终保障超龄劳

动者的就业权益。

(二)超龄劳动者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有学者认为由于超龄劳动者在年龄上的增长，他们的身

体素质、实际操作能力和反应速度相较于适龄劳动者存在明

显的下降，这种生理上的差异使得超龄就业者在工作中面临

的安全隐患，以及发生工伤事故的风险相对较高，远超过适

龄的普通劳动者。 因此，主张提高超龄劳动就业者的工伤

保险费率。 对此，笔者认为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提

高工伤保险费率，不仅可以减轻社保机构的工伤赔付压力。

同时，也能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但目前我国社保

机构往往根据超龄劳动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超龄劳动者的

工伤保险制度缺乏立法依据为由，难以其开户缴费。 因

此，在立法层面除了确定超龄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外。 同时，确定对这一特殊劳动主体的工伤保险缴

费费率情形进行明确规定。

将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的用工关系归类为劳动关

系，旨在给予他们与适龄劳动者同等的倾斜性保护。 这意

味着，在发生工伤时，超龄劳动者应当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所

提供的所有赔偿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以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部分地方性规章制度以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五年内或五年

外为界限，设定了职工在接近退休年龄时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递减的规定。 同时，规定对超龄劳动者不需要支付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这种做法

隐含地假定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不再需要就业，也不具备

就业能力，从而将他们排除在法律工伤赔偿的保护范围之

外。 然而，这种依据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缺乏合理性，对超

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利。 因此，笔者认为，无论超

龄劳动者距离退休年龄多近，或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继续就

业的劳动者，他们都应依法享有包括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在内的工伤保护待遇。 当然，也

应认识到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护并非没有年龄上限。 为了

保障就业市场的良性循环发展，相关部门应根据社会现实进

行调研，明确界定超龄劳动者普遍不具备劳动能力，并继续

留在就业市场的年龄阶段，从而确保法律政策的科学性和公

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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